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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上

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聘请，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

了公司于 2026年 6月 16日 14:00时起在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长兴路 688号海欣集

团 3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

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年 5月 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了《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6-015）。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2026年 6月 16日 14:00时起在上海市松江



区洞泾镇长兴路 688号海欣集团 3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会议

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

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16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16 日

9:15-15:00。网络投票时间与通知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本次股东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股

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一致。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本所律师查验，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0名，代表股份 280,054,68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01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23

名，代表股份 173,875,084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049%。现场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外，还有公司的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召集人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并已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上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由当场推选的代表按《公司章程》

和《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和计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公司合并了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没有否决或修改列入会

议议程的提案。

本次会议不涉及特别决议的议案。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2、议案 3、议

案 4、议案 5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标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执行。

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会对提案的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

进行了审议，并且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7,801,6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55％；



反对 2,224,7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44％；弃权 28,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2、《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7,794,5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30％；

反对 2,248,0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27％；弃权 12,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1,089,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其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164％；反对 2,248,0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

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762％；弃权 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4％。

3、《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7,627,0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32％；

反对 2,348,3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85％；弃权 79,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0,922,3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其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5139％；反对 2,348,3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

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376％；弃权 7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85％。

4、《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8,009,3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97％；

反对 1,929,0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88％；弃权 1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1,304,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其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479％；反对 1,929,0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

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809％；弃权 1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12％。



5、《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7,993,3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40％；

反对 1,945,0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45％；弃权 1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1,288,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其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381％；反对 1,945,0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

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907％；弃权 1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及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12％。

6、《公司 2026年度担保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257,330,8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859％；

反对 22,682,3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93％；弃权 4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8％。

7、《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7,252,8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581％；

反对 22,762,3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78％；弃权 3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其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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